关于举办第五届"发明创业奖"评选活动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发明协会及各有关单位：
    为鼓励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注重奖励一线的创新人才，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伟大事业，不断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和创业意识，中国发明协会决定开展第五届“发明创业奖”评选活动（奖项登记证书编号：国科奖社证字第0123号）。科学技术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国家知识产权局、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和中国科协是这一活动的支持单位，中国职工技术协会是这一活动的协办单位。
    为进一步发掘优秀发明创业人才，体现该奖项的群众性，本奖项不受理国家科技奖获得者的申报（但候选人的申报项目未获国家科技奖的可以受理），同时候选人将按工人农民和非职务发明、企业、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三类进行评选。我会还将优先从“发明创业奖”获得者中挑选、推荐下一年的国家科技奖候选人。请各地发明协会、各有关单位、各行业协会参加和支持这一活动，积极推荐本地、本行业和领域的优秀发明创业者。
    一、评选目的
    通过评选、表彰优秀发明创业者，使中央提出的“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的精神得以切实体现，给获奖者以崇高的荣誉，宣传他们的创新创业事迹，以调动群众发明创业的积极性，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为大力推动自主科技创新奠定雄厚的社会基础，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做出贡献。
    二、评选范围
    评选面向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在内的全国各行各业的发明创业者；在中国工作的外国公民，以自己的发明创业为提高我国的创新能力做出突出贡献者。
遵循中央提出的新的人才观，不唯学历、不唯职称、不唯资历、不唯身份，重能力、重业绩、重贡献、重表现，既评选做出重大技术发明、创业又取得显著成绩的专业科技人才，同时，也特别要评选出各行各业群众中那些通过刻苦自学、勇于创造取得突出业绩的优秀发明创业者。
    三、评选条件
    获奖者应具备以下条件：
    1．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创业、敬业精神，社会责任感强。
    2．是主要技术发明成果的第一发明人，一般应拥有发明专利或重大科技成果证书，且无知识产权纠纷。
    3．拥有高水平的、且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技术发明成果，转化实施后取得显著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或对某个领域或行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多年从事发明创造并拥有较多专利，且实施后获得了较突出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除以上条件外，特等奖（并授予“当代发明家”荣誉称号）获得者还应该在技术水平、创业和社会贡献方面成绩特别突出，或对某一行业或领域的发展具有开拓性作用。
    “发明创业奖”获奖人数不超过50名，其中特等奖（“当代发明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不超过10名。
    四、报名方式
    凡是符合参评条件的发明创业者均可以通过有关单位推荐或自荐参加评选。
    1．可以推荐的单位和个人：
    （1）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发明协会和工会技协等组织，港、澳、台发明者组织；
    （2）国务院有关部门、直属机构；
    （3）解放军系统由总装备部国防专利局归口推荐；
    （4）各有关企业、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以及科技园区和经济开发区； 
    （5）行业协会等社会团体。
    （6）中国发明协会理事（一位理事限推荐1人）。
    2.单位推荐人数不限，但须经本人签名同意。
    无论单位推荐还是自荐，均需认真填写统一格式的推荐书，提供真实、可靠的评价材料。自荐者需经当地发明协会或本人所在单位签署意见。
    可从网上直接下载《第五届“发明创业奖”候选人推荐书》，网址：www.cainet.org.cn
需将推荐书电子版发送至：fmxhwz@126.com，同时必须提交推荐书纸件一式两份，并附有关获奖和专利证书复印件。申报工人农民和非职务发明类的候选人需提交企业或乡镇出具的身份证明。涉及药品、食品、保健品、医疗器械和农药等关系人的生命和健康的项目，应通过国家规定的相关审批手续，并提交国家有关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
    参评材料恕不退还。
    如发现弄虚作假者，取消所荐候选人的参评资格和推荐单位的推荐资格。
    五、组织领导
    1．评选活动由中国发明协会组织和审核批准。日常工作由中国发明协会办事机构负责。
    2．成立由各方面专家组成的评选委员会，专门负责评选工作。
    六、活动安排
    1．3月发出评选活动通知。
    2．6月底之前，各推荐单位和个人寄（送）候选人材料到中国发明协会。
    3．中国发明协会办事机构根据推荐材料，进行资格审查；由评选委员会组织相关专业人员对资格审查合格者进行小组初评；评选委员会坚持公开、公正、透明的原则，认真进行终评，并向协会提出拟获奖人选的建议名单。
    4．进行1 个月公示。最后由协会常务理事会核定批准获奖人名单。
    5．举行颁奖仪式，向获奖者颁发奖牌和证书。具体颁奖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6．对获奖者的业绩和经验，在有关媒体上进行宣传。
    7．对有关项目进行宣传，举办对接会，帮助有关企业做大做强。
    本奖项的评选不向参评人员和推荐单位及个人收取任何费用，也不允许任何单位和个人以任何理由向参评人收取任何费用，如有发现违规收费行为，请速与本会联系。
    通讯地址：100120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乙六号伦洋大厦六层中国发明协会组织联络部
    联 系 人：郝晓英　关薇
    联系电话：（010）58515116
    传    真：（010）58515124  (24小时开机) 

    附件：第五届“发明创业奖”候选人推荐书

                                                         中国发明协会
                                                      二ＯＯ九年三月六日
